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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的，由行政审批部门函询公安部门意见。 

二、合并办理材料 

通过优化流程，将“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前置审查”、

“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登记审查”及“民办非企业单位成

立、变更、注销登记及修改章程核准登记”事项需提供的申请材

料进行整合，申请材料由分别提交变一次提交。合并后，申请材

料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请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，需提交下列资料： 

1.登记申请书； 

2.党组织建设情况； 

3.验资报告； 

4.场所使用权相关材料； 

5.章程草案； 

6.《法人登记申请表》、《拟任法定代表人登记表》、《理

事、监事名单及基本情况表》、《发起人名单及基本情况表》、

《捐资承诺书》《相关的设备、器材和其他设施清单》等。 

（二）申请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，需提交下列资

料： 

1.登记申请书； 

2.党组织建设情况； 

3.验资报告； 

4.办公场所及训练场地使用权相关材料； 

5.章程草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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